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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 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国企改革  

 

资料图片：未来五年，民间资本及外资在铁路投资领域可能获得近万亿元

的市场空间。 

《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

干意见》）近日发布。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出台的第一份专门针对民间投

资发展、管理和调控方面的综合性政策文件。那么，相比 2005 年出台的“非公

经济 36 条”，这份文件所提出的“新 36 条”在哪些方面有所突破？针对民间

投资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障碍，《若干意见》又提出了哪些有效措施？对此，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一一作出解答。 

  针对四大问题提出四大措施针对四大问题提出四大措施针对四大问题提出四大措施针对四大问题提出四大措施 

   问：据初步统计，2009 年 1 月至 11 月，民间投资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

56.4%，已是半壁江山。民间投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哪些困难和障碍？ 

  答：制约民间投资发展的困难和障碍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行业准入存在不

少障碍。特别是在一些传统垄断行业和领域，仍然存在着制约民间投资进入的

“玻璃门”或“弹簧门”问题。二是融资难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在国际金融危

机影响下，银行信贷更多投向大项目和大企业，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更显突出。

三是民营企业的投资转型升级步伐需要加快、创新能力有待提高，民间投资的管

理水平有待整体提升。四是民间投资的政策环境需要不断改进，服务体系有待进

一步健全和完善。 

  问：针对上述困难和问题，《若干意见》提出了哪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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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若干意见》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政策措施。一是要进一步拓宽民间投资

的领域和范围。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和

政策性住房建设、社会事业、金融服务、商贸流通、国防科技工业等领域。二是

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重组联合和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通过参股、控股、资产收购

等多种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支持有条件的民营企业通过联合重组方式

做大做强。三是要推动民营企业加强自主创新和转型升级。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

家重大科技计划项目和技术攻关，帮助民营企业建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开

发中心，不断提高企业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鼓励民营企业加大新产品开发力度，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四是清理和修改不利于民间投资发展

的法规政策规定，清理整合涉及民间投资管理的行政审批事项，支持民营企业的

产品和服务进入政府采购目录。在放开市场准入的同时，切实加强监管。  

鼓励参与中小金融机构鼓励参与中小金融机构鼓励参与中小金融机构鼓励参与中小金融机构 

   问：民间投资融资问题是全球性难题，也是制约我国民间投资发展的一大问

题。民间投资融资困难的原因在哪里？《若干意见》对此又提出了哪些政策措施？ 

  答：金融机构数量不足、结构单一，尤其是中小型金融机构严重匮乏，是导

致民间投资融资困难的重要原因，从长远看也不符合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因

此，按照“金融产品分大小、金融服务分对象、金融机构分层次”的思路大力培

育和发展中小金融机构，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根本途径和长久之策，也

就是通常所说的“草根经济需要草根金融”。 

  同时，我们更要强调的是“草根金融需要草根经济来办”，即放宽对金融机

构的股比限制，鼓励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中小金融机构，这既是扩大民间投

资市场准入范围的重要方面，又是有效解决民间投资融资难的有效途径。《若干

意见》主要提出三方面政策措施：一是放宽金融机构的准入政策。支持民间资本

以入股方式参与商业银行的增资扩股和农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的改制工作。鼓

励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

放宽村镇银行或社区银行中法人银行最低出资比例的限制，适当放宽小额贷款公

司单一投资者持股比例限制。二是降低民间投资金融服务机构的成本和风险。落

实中小企业贷款税前全额拨备损失准备金政策，简化中小金融机构呆账核销审核

程序。对小额贷款公司的涉农业务实行与村镇银行同等的财政补贴政策。三是完

善担保体系。支持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信用担保公司，完善信用担保公司的风险补

偿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 

         措施的操作性和执行力增强措施的操作性和执行力增强措施的操作性和执行力增强措施的操作性和执行力增强 

   问：2005 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

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通称的“非公经济 36 条”，此次发布的《若干意见》

也提出了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 36 条政策措施，那么，《若干意见》

的“新 36 条”在哪些方面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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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非公经济 36 条”对促进民间投资发展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

由于种种原因，“非公经济 36 条”中的一些政策措施尚未真正落实到位。在市

场准入方面，“非公经济 36 条”明确规定，允许外资进入的行业和领域，也允

许国内非公有资本进入，但根据有关方面的调研情况，目前全社会 80 多个行业，

允许外资进入的有 62 个，允许民间资本进入的只有 41 个。民间投资在传统垄断

行业和领域所占比重非常低，据统计，在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中占 13.6%，

在教育中占 12.3%，在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中占 11.8%，在金融业中占

9.6%,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中占 7.8%，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中占 7.5%，在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中占 6.6%，在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中占 5.9%。 

  为此，《若干意见》将破除、拆除民间投资发展中存在的“玻璃门”、“弹

簧门”等现象作为重点，针对上述行业和领域存在的准入难问题，进一步明确和

细化了“非公经济 36 条”等文件中有关放宽市场准入的政策规定，提出了鼓励

民间资本进入相关行业和领域的具体范围、途径方式、政策保障等一系列政策措

施，并努力增强可操作性、提高文件的可执行力。一是明确了进一步拓宽民间投

资准入范围的总体要求。规范设置投资准入门槛，明确界定政府投资范围，进一

步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将民办社会事业作为社会公共事业发展的重要补

充，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为民间资

本营造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二是明确了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的具体行业和领

域。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交通电信能源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国防科技

工业、保障性住房建设等领域，兴办金融机构，投资商贸流通产业，参与发展文

化、教育、体育、医疗和社会福利事业。三是提出了鼓励民间投资进入的具体途

径和方式。主要包括项目业主招标、承包、租赁、产权或经营权转让、参与改组

改制等。四是通过推进体制改革、健全收费补偿机制、实行政府补贴和政府采购、

给予信贷支持和用地保障等多种方式，提出了鼓励民间投资进入的保障措施。 

    


